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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CFCC）声明，实施森林经营认证是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林产品国

际贸易的一种重要市场手段。本标准规定了我国森林经营单位为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应达到的要

求，为森林认证机构开展森林经营认证审核和评估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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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资质的森林认证机构对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活动进行审核和评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森林认证 forest certification
一种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工具，包括森林经营认证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森林经

营认证是通过审核和评估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活动，以证明其是否实现了森林可持续经营。产销

监管链认证是对林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各个环节，即从加工、制造、运输、储存、销售直至最终消费者的

整个监管链进行审核和评估，以证明林产品的原料来源。

2.2

产销监管链 chain of custody
林产品原料来源信息的处理过程，藉此企业可对认证原料的成分做出准确和可验证的声明。

2.3

森林经营单位 forest management unit
具有一定面积、边界明确的森林区域，并能依照确定的经营方针和经营目标开展森林经营、具有

法人资格的森林经营主体。

[GB/T 26423-2010，定义7.4]

2.4

森林认证机构 forest certification body
具有一定能力和资质，经过国家相关机构认可，根据森林经营认证标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对

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状况或林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产销监管链进行审核和评估的第三方机构。

2.5

当地社区 local community
居住在林区内或周边地区、与森林有利益关系的居民形成的社会群体。

2.6

森林权属 forest tenure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依法对森林、林木、林地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和处置的

权利，包括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2.7

利益方 stakeholder
与森林经营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或受其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如政府部门、当地社区、林业职工、

投资者、环保组织、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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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化学品 chemical
森林经营中所使用的化肥、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激素等化学制品。

2.9

环境影响分析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分析森林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实际或潜在影响，以规划如何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扩大正面影响的

过程。

3 指标体系

3.1 国家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

3.1.1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3.1.1.1 森林经营单位备有现行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参见附录 A）。

3.1.1.2 森林经营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1.1.3 森林经营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了解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1.1.4 曾有违法行为的森林经营单位已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纠正，并记录在案。

3.1.2 依法缴纳税费

3.1.2.1 森林经营单位相关人员了解所需缴纳的税费。

3.1.2.2 森林经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时缴纳税费。

3.1.3 依法保护林地，严禁非法转变林地用途

3.1.3.1 森林经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非法采伐、在林区内非法定居及其他未经许可的行为。

3.1.3.2 占用、征用林地和改变林地用途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

审核或审批文件。

3.1.3.3 改变林地用途确保没有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或导致森林破碎化。

3.1.4 遵守国家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

3.1.4.1 森林经营单位备有国家签署的、与森林经营相关的国际公约（参见附录 B）。

3.1.4.2 森林经营符合国家签署的、与森林经营相关的国际公约的要求。

3.2 森林权属

3.2.1 森林权属明确

3.2.1.1 森林经营单位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权证。

3.2.1.2 承包者或租赁者有相关的合法证明，如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等。

3.2.1.3 森林经营单位有明确的边界，并标记在地图上。

3.2.2 依法解决有关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方面的争议

3.2.2.1 森林经营单位在处理有关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争议时，应符合《林木林地

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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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现有的争议和冲突未对森林经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森林权属争议或利益争端对森林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的森林经营单位不能通过森林认证。

3.3 当地社区和劳动者权利

3.3.1 为林区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就业、培训与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

3.3.1.1 森林经营单位为林区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提供就业、培训与其他社会服务

的机会。

3.3.1.2 帮助林区及周边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必要的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3.3.2 遵守有关职工劳动与安全方面的规定，确保职工的健康与安全

3.3.2.1 森林经营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保障职工的健康与安全。

3.3.2.2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提供其他福利待遇，如社会保障、退休金

和医疗保障等。

3.3.2.3 保障从事森林经营活动的劳动者的作业安全，配备必要的服装和安全保护装备，提供应急医

疗处理并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3.3.2.4 遵守中国签署的所有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相关规定。

3.3.3 保障职工权益，鼓励职工参与森林经营决策

3.3.3.1 森林经营单位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等形式，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3.3.3.2 采取多种形式，鼓励职工参与森林经营决策。

3.3.4 不得侵犯当地居民对林木和其他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

3.3.4.1 森林经营单位承认当地社区依法拥有使用和经营土地或资源的权利。

3.3.4.2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森林经营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林木及其他

资源，以及影响其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权。

3.3.4.3 当地居民自愿把资源经营权委托给森林经营单位时，双方应签订明确的协议或合同。

3.3.5 在需要划定和保护对当地居民具有特定文化、生态、经济或宗教意义的林地时，应与当地居民

协商

3.3.5.1 在需要划定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具有特定文化、生态、经济或宗教意义的林地时，

森林经营单位应与当地居民协商并达成共识。

3.3.5.2 采取措施对上述林地进行保护。

3.3.6 在保障森林经营单位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尊重和维护当地居民传统的或经许可进入和利用森林

的权利

3.3.6.1 在不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森林经营目标的前提下，森林经营单位应尊重和维护当地

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或经许可进入和利用森林的权利，如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森林游憩、

通行、环境教育等。

3.3.6.2 对某些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或特定时间内才可以进入和利用的森林，森林经营单位应做出明确

规定并公布于众（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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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在森林经营对当地居民的法定权利、财产、资源和生活造成损失或危害时，森林经营单位应与

当地居民协商解决，并给予合理的赔偿

3.3.7.1 森林经营单位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森林经营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权利、财产、

资源和生活造成损失或危害。

3.3.7.2 在造成损失时，主动与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协商，依法给予合理的赔偿。

3.3.8 尊重和有偿使用当地居民的传统知识

3.3.8.1 森林经营单位在森林经营中尊重和合理利用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

3.3.8.2 适当保障当地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能够参与森林经营规划的权利。

3.3.9 根据社会影响评估结果调整森林经营活动，并建立与当地社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协商

机制

3.3.9.1 森林经营单位根据森林经营的方式和规模，评估森林经营的社会影响。

3.3.9.2 在森林经营方案和作业计划中考虑社会影响的评估结果。

3.3.9.3 建立与当地社区和有关各方（尤其是少数民族）沟通与协商的机制。

3.4 森林经营方案

3.4.1 根据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林业长期规划以及当地条件，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3.4.1.1 森林经营单位具有适时、有效、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

3.4.1.2 森林经营方案在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征求管理部门、经营单位、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方的意见。

3.4.1.3 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建立在翔实、准确的森林资源信息基础上，包括及时更新的森林资源档

案、有效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和专业技术档案等信息。同时，也要吸纳最新科研成果，确保其具有

科学性。

3.4.1.4 森林经营方案内容应符合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有关规定，宜包括以下内容：

——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包括森林资源、环境限制因素、土地利用及所有权状况、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发展与主导需求、森林经营沿革等；

——森林资源经营评价；

——森林经营方针与经营目标；

——森林功能区划、森林分类与经营类型；

——森林培育和营林，包括种苗生产、更新造林、抚育间伐、林分改造等；

——森林采伐和更新，包括年采伐面积、采伐量、采伐强度、出材量、采伐方式、伐区配置和更新

作业等；

——非木质资源经营；

——森林健康和森林保护，包括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森林防火、林地生产力维护、森林集水区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野生动植物保护，特别是珍贵、稀有、濒危物种的保护；

——森林经营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

——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

——森林经营的生态与社会影响评估；

——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与森林经营活动有关的必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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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在信息许可的前提下，向当地社区或上一级行政区的利益方公告森林经营方案的主要内容，

包括森林经营的范围和规模、主要的森林经营措施等信息。

3.4.2 根据森林经营方案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3.4.2.1 森林经营单位明确实施森林经营方案的职责分工。

3.4.2.2 根据森林经营方案，制定年度作业计划。

3.4.2.3 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或者支持其他机构开展科学研究。

3.4.3 适时修订森林经营方案

3.4.3.1 森林经营单位及时了解与森林经营相关的林业科技动态及政策信息。

3.4.3.2 根据森林资源的监测结果、最新科技动态及政策信息（包括与木材、非木质林产品和与森林

服务有关的最新的市场和经济活动），以及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适时（不超过 10 年）修订

森林经营方案。

3.4.4 对林业职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指导，使他们具备正确实施作业的能力

3.4.4.1 森林经营单位应制定林业职工培训制度。

3.4.4.2 林业职工受到良好培训，了解并掌握作业要求。

3.4.4.3 林业职工在野外作业时，专业技术人员对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3.5 森林资源培育和利用

3.5.1 按作业设计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3.5.1.1 森林经营单位根据经营方案和年度作业计划，编制作业设计，按批准的作业设计开展作业活

动。

3.5.1.2 在保证经营活动更有利于实现经营目标和确保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可对作业设计

进行适当调整。

3.5.1.3 作业设计的调整内容要备案。

3.5.2 森林经营活动要有明确的资金投入，并确保投入的规模与经营需求相适应

3.5.2.1 森林经营单位充分考虑经营成本和管理运行成本的承受能力。

3.5.2.2 保证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合理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

3.5.3 开展林区多种经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3.5.3.1 森林经营单位积极开展林区多种经营，可持续利用多种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如林果、油料、

食品、饮料、药材和化工原料等。

3.5.3.2 制定主要非木质林产品的经营规划，包括培育、保护和利用的措施。

3.5.3.3 在适宜立地条件下，鼓励发展能形成特定生态系统的传统经营模式，如萌芽林或矮林经营。

3.5.4 种子和苗木的引进、生产及经营应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种子和苗木的质

量

3.5.4.1 森林经营单位对林木种子和苗木的引进、生产及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5.4.2 从事林木种苗生产、经营的单位，应持有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

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并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生产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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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在种苗调拨和出圃前，按国家或地方有关标准进行质量检验，并填写种子、苗木质量检验检

疫证书。

3.5.4.4 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应具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进口审批文件和检疫

文件。

3.5.5 按照经营目标因地制宜选择造林树种，优先考虑乡土树种，慎用外来树种

3.5.5.1 森林经营单位根据经营目标和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造林树种。

3.5.5.2 优先选择乡土树种造林，且尽量减少营造纯林。

3.5.5.3 根据需要，可引进不具入侵性、不影响当地植物生长，并能带来环境、经济效益的外来树种。

3.5.5.4 用外来树种造林后，应认真监测其造林生长情况及其生态影响。

3.5.5.5 不得使用转基因树种。

3.5.6 无林地（包括无立木林地和宜林地）的造林设计和作业符合当地立地条件和经营目标，并有利

于提高森林的效益和稳定性

3.5.6.1 森林经营单位造林设计和作业的编制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定。

3.5.6.2 造林设计符合经营目标的要求，并制定合理的造林、抚育、间伐、主伐和更新计划。

3.5.6.3 采取措施，促进林分结构多样化和增强林分的稳定性。

3.5.6.4 根据森林经营的规模和野生动物的迁徙规律，建立野生动物走廊。

3.5.6.5 造林布局和规划有利于维持和提高自然景观的价值和特性，保持生态连贯性。

3.5.6.6 应考虑促进荒废土地和无立木林地向有林地的转化。

3.5.7 依法进行森林采伐和更新，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消耗率不得高于资源的再生能力

3.5.7.1 森林经营单位根据森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合理经营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确定年度采

伐量。

3.5.7.2 采伐林木具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3.5.7.3 保存年度木材采伐量和采伐地点的记录。

3.5.7.4 森林采伐和更新符合《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和《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的要求。

3.5.7.5 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的利用未超过其可持续利用所允许的水平。

3.5.8 森林经营应有利于天然林的保护与更新

3.5.8.1 森林经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天然林的恢复和保护。

3.5.8.2 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不得将森林转化为其他土地使用类型（包括由天然林转化为人工林）：

——符合国家和当地有关土地利用及森林经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到政府部门批准，并与有关利

益方进行直接协商；

——转化的比例很小；

——不对下述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 受威胁的森林生态系统；

 具有文化及社会重要意义的区域；

 受威胁物种的重要分布区；

 其他受保护区域；

——有利于实现长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低产次生林的改造。

3.5.8.3 在遭到破坏的天然林（含天然次生林）林地上营造的人工林，根据其规模和经营目标，划出

一定面积的林地使其逐步向天然林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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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4 在天然林毗邻地区营造的以生态功能为主的人工林，积极诱导其景观和结构向天然林转化，

并有利于天然林的保护。

3.5.9 森林经营应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负面影响

3.5.9.1 森林经营单位采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森林经营作业方式，以减少对森林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大限度地降低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风险。

3.5.9.2 避免林木采伐和造材过程中的木材浪费和木材等级下降。

3.5.10 鼓励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的最佳利用和深加工

3.5.10.1 森林经营单位制定并执行各种促进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最佳利用的措施。

3.5.10.2 鼓励对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3.5.11 规划、建立和维护足够的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5.11.1 森林经营单位应规划、建立充足的基础设施，如林道、集材道、桥梁、排水设施等，并维护

这些设施的有效性。

3.5.11.2 基础设施的设计、建立和维护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

3.6 生物多样性保护

3.6.1 存在珍贵、稀有、濒危动植物种时，应建立与森林经营范围和规模以及所保护资源特性相适应

的保护区域，并制定相应保护措施

3.6.1.1 森林经营单位备有相关的参考文件，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I、III

（参见附录 B）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参见附录 C）。

3.6.1.2 确定本地区需要保护的珍贵、稀有、濒危动植物种及其分布区，并在地图上标注。

3.6.1.3 根据具体情况，划出一定的保护区域和生物走廊带，作为珍贵、稀有、濒危动植物种的分布

区。若不能明确划出保护区域或生物走廊带时，则在每种森林类型中保留足够的面积。同时，上述区域

的划分要考虑野生动物在森林中的迁徙。

3.6.1.4 制定针对保护区、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在森林经营活动中得到有效实施。

3.6.1.5 未开发和利用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或相关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物种。

3.6.2 限制未经许可的狩猎、诱捕及采集活动

3.6.2.1 森林经营单位的狩猎、诱捕和采集活动符合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法规，依法申请狩猎

证和采集证。

3.6.2.2 狩猎、诱捕和采集符合国家有关猎捕量和非木质林产品采集量的限额管理政策。

3.6.3 保护典型、稀有、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持其自然状态

3.6.3.1 森林经营单位通过调查确定其经营范围内典型、稀有、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

3.6.3.2 制定保护典型、稀有、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措施。

3.6.3.3 实施保护措施，维持和提高典型、稀有、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自然状态。

3.6.3.4 识别典型、稀有、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时，应考虑全球、区域、国家水平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物种自然分布区和景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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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森林经营应采取措施恢复、保持和提高森林生物多样性

3.6.4.1 森林经营单位考虑采取下列措施保持和提高森林生物多样性：

——采用可降低负面影响的作业方式；

——森林经营体系有利于维持和提高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多样性；

——保持和提高森林的天然特性。

3.6.4.2 考虑对森林健康和稳定性以及对周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应尽可能保留一定数量且分布合

理的枯立木、枯倒木、空心树、老龄树及稀有树种，以维持生物多样性。

3.7 环境影响

3.7.1 考虑森林经营作业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

3.7.1.1 森林经营单位根据森林经营的规模、强度及资源特性，分析森林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3.7.1.2 根据分析结果，采用特定方式或方法，调整或改进森林作业方式，减少森林经营活动（包括

使用化肥）对环境的影响，避免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

3.7.1.3 对改进的经营措施进行记录和监测，以确保改进效果。

3.7.2 森林经营作业应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维护林地的自然特性，保护水资源，防止地力衰退

3.7.2.1 森林经营单位在森林经营中，应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整地、造林、抚育、采伐、更

新和道路建设等人为活动对林地的破坏，维护森林土壤的自然特性及其长期生产力。

3.7.2.2 减少森林经营对水资源质量、数量的不良影响，控制水土流失，避免对森林集水区造成重大

破坏。

3.7.2.3 在溪河两侧和水体周围，建立足够宽的缓冲区，并在林相图或森林作业设计图中予以标注。

3.7.2.4 减少化肥使用，利用有机肥和生物肥料，增加土壤肥力。

3.7.2.5 通过营林或其他方法，恢复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

3.7.3 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品，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使用化学品造成的环境影响

3.7.3.1 森林经营单位应列出所有化学品（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灭鼠剂等）的最新清单和文件，

内容包括品名、有效成分、使用方法等。

3.7.3.2 除非没有替代选择，否则禁止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1A 和 1B 类杀虫剂，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禁止的其他高剧毒杀虫剂（参见附录 A）。

3.7.3.3 禁止使用氯化烃类化学品，以及其他可能在食物链中残留生物活性和沉积的其他杀虫剂。

3.7.3.4 保存安全使用化学品的过程记录，并遵循化学品安全使用指南，采用恰当的设备并进行培训。

3.7.3.5 备有化学品的运输、储存、使用以及事故性溢出后的应急处理程序。

3.7.3.6 应确保以环境无害的方式处理无机垃圾和不可循环利用的垃圾。

3.7.3.7 提供适当的装备和技术培训，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使用化学品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对人类健康

的危害。

3.7.3.8 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方法及时处理化学品的废弃物和容器。

3.7.3.9 开展森林经营活动时，应严格避免在林地上的漏油现象。

3.7.4 严格控制和监测外来物种的引进，防止外来入侵物种造成不良的生态后果

3.7.4.1 森林经营单位应对外来物种严格检疫并评估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确保对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引进外来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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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2 对外来物种的使用进行记录，并监测其生态影响。

3.7.4.3 制定并执行控制有害外来入侵物种的措施。

3.7.5 维护和提高森林的环境服务功能

3.7.5.1 森林经营单位了解并确定经营区内森林的环境服务功能。

3.7.5.2 采取措施维护和提高这些森林的环境服务功能。

3.7.6 尽可能减少动物种群和放牧对森林的影响

3.7.6.1 森林经营单位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动物种群对森林更新、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3.7.6.2 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过度放牧对森林更新、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3.8 森林保护

3.8.1 制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计划，应以营林措施为基础，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物、化学和物理措施，

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3.8.1.1 森林经营单位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应符合《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的要求。

3.8.1.2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评估潜在的林业有害生物的影响，制定相应的防治计划。

3.8.1.3 采取营林措施为主，生物、化学和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林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措施。

3.8.1.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森林内的各种有益生物，提高森林自身抵御林业有害生物的能力。

3.8.2 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制度，制定并实施防火措施

3.8.2.1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经营单位应建立森林防火制度。

3.8.2.2 划定森林火险等级区，建立火灾预警机制。

3.8.2.3 制定和实施森林火情监测和防火措施。

3.8.2.4 建设森林防火设施，建立防火组织，制定防火预案，组织本单位的森林防火和扑救工作。

3.8.2.5 进行森林火灾统计，建立火灾档案。

3.8.2.6 林区内避免使用除生产性用火以外的一切明火。

3.8.3 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应急措施

3.8.3.1 根据当地自然和气候条件，森林经营单位应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3.8.3.2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

3.9 森林监测和档案管理

3.9.1 建立森林监测体系，对森林资源进行适时监测

3.9.1.1 根据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开展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经营单位应建立森林资源档案

制度。

3.9.1.2 根据森林经营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以及当地条件，确定森林监测的内容和指标，建立适宜的监

测制度和监测程序，确定森林监测的方式、频度和强度。

3.9.1.3 在信息许可的前提下，定期向公众公布森林监测结果概要。

3.9.1.4 在编制或修订森林经营方案和作业计划中体现森林监测的结果。

3.9.2 森林监测应包括资源状况、森林经营及其社会和环境影响等内容

3.9.2.1 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监测，宜关注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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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林产品的储量、产量和资源消耗量；

——森林结构、生长、更新及健康状况；

——动植物（特别是珍贵、稀有、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的种类及其数量变化趋势；

——林业有害生物和林火的发生动态和趋势；

——森林采伐及其他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森林经营的成本和效益；

——气候因素和空气污染对林木生长的影响；

——人类活动情况，例如过度放牧或过度畜养；

——年度作业计划的执行情况。

3.9.2.2 按照监测制度连续或定期地开展各项监测活动，并保存监测记录。

3.9.2.3 对监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

3.9.3 建立档案管理系统，保存相关记录

3.9.3.1 森林经营单位应建立森林资源档案管理系统。

3.9.3.2 建立森林经营活动档案系统。

3.9.3.3 建立木材跟踪管理系统，对木材从采伐、运输、加工到销售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和标识，

确保能追溯到林产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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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A.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4）

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A.2 法规

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http://www.forestry.gov.cn/DB/zcfg/slss.asp?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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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

退耕还林条例（2002）

森林防火条例（2008）

A.3 部门规章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

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管理督查的实施办法（试行）（1996）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办法（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1999）

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0）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1）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01）

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2002）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2）

国家林业局林木种苗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02）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年检制度规定（2003）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2003）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档案管理办法（2006）

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2006）

注：以上部门规章均为国家林业局或原林业部颁布。

A.4 禁用或严格限制使用化学品文件

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第一批）（1998）

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目录（第二批）（2005）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公告第199号）（2002）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公告第322号）（2003）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公告第1157号）（2009）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等（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第1586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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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国家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沙漠化的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GB/T 28951—2012

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相关技术规程和指南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8）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公布禁贸物种和国家名单（2001）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纲要（2006）

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指南（2006）

GB/T 18337.3-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GB/T 15163-2004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LY/T 1607-2003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 1646-2005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LY/T 1706-2007 速生丰产用材林培育技术规程

LY/T 1690-2007 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

LY/T 1692-2007 转基因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安全性评价技术规程

LY/T 2007-2012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规范

LY/T 2008-2012 简明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技术规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